
中山大学农学院 

2022 年以“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 

实施办法 

  

“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是以学术为标准，坚持公平、公开、

公正的原则，强化对申请人的科研创新能力、专业学术潜质和科学道

德素养等综合能力的考察，择优录取的一种人才选拔模式。学院依据

《中山大学以“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工作办法（试行）》及学

校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文件，为做好我院“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

生招生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管理 

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监督学院 2022 年博士

研究生的“申请-考核”制招生工作。材料审核及面试按单一学科方向

进行。面试考核小组评委不少于 5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不少于 3

人，其中 1 人为组长），确定考核具体程序、内容和评分标准，并安

排 1 名秘书负责面试记录和协助安排有关事宜。 

二、材料审核 

学院办公室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学院研究生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对已通过形式审查的申请资料进行综合评议，确定进入

综合考核考生名单，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在学院网站公示，公

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三、综合考核 



“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综合考核方式为面试，主要是对考生

的学科背景、专业知识和素质、分析和操作技能、外语水平、思维能

力、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考核于 2022 年 1 月进行，报到、面试时间、地点将视后续疫情

防控形势另行通知。 

（一）报到及资格审查 

凡参加 “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综合考核的考生均需报到。 

报到时考生须提供以下材料供学院审查：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

内，考生须在其中 1 份的空白处签名）。 

2、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份（仅非应届硕士

生提交），境外学位学历必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

告原件及复印件（盖公章），单证硕士须提交学位证书查询结果。 

3、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仅应届硕士生提交）。 

4、提交报考材料中的《研究计划》一式七份（内容可更新）。 

凡未提供以上资料者，取消综合考核资格。 

（二）考核 

1、考核内容及分值 

考核内容包括英语、专业研究方案设计、专业综合知识、综合能

力。满分为 600 分，其中英语 100 分、专业研究方案设计 100 分、专

业综合知识 100 分、综合能力 300 分。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不少于 60

分钟。 



 

 

 

 

 

 

 

 

 

 

 

 

 

 

 批。

方向的富余考生申请录取，由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

若本学科方向招生计划未完全使用，可接收报考我院其他学科

（三）不接受破格录取申请。

（5）提供不实报考材料，弄虚作假者。

（4）体检不合格者；

（3）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2）面试成绩低于 360 分的考生；

（1）未按规定参加面试者；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录取：

小组审核，报研究生院审定后公示。

数，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取名单，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

（一）各学科方向考核小组按照本学科方向考生最终考核分

四、录取

考核分数。

评委现场独立为每位考生评分，其算术平均值为该考生的最终

3、考核评分

考核小组对参加面试的考生逐个进行面试。

2、考核办法

经历和成果，对拟开展研究工作的设想等。

  请考生准备 30 分钟左右 PPT，介绍个人基本信息，学习、科研



  

 

  

 

 

 

 

   

  

 

 

 

  

 

查询招生相关信息，请登录农学院网站。

电话：0755-23263372

邮编：518107

学楼 3 栋-702 室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公常路 66 号中山大学深圳校区西教

联系人：中山大学农学院综合办公室 刘老师

八、联系方式

如受疫情影响，综合考核安排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进行调整。

本办法由中山大学农学院负责解释。

七、其他事项

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网址： http://sa.sysu.edu.cn/

综合考核结果将在农学院网站研究生教育栏目进行公示，公示时

六、信息公开

请材料, 通过材料审核后参加学院综合考核。

学科考生再次申请。申请人须符合我院的申请条件，按要求提交申

  若学院招生计划未完全使用，可接受原报读我校其他院系相近

http://sa.sysu.edu.cn/

